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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決定書 

107年勞裁字第 55號 

【裁決要旨】 

一、 勞資會議乃企業內部讓勞工參與公司經營管理之管道，藉此達

到協調勞資關係、促進勞資合作、並防範各類勞工問題於未然

所制定的一種勞資諮商制度。其基本精神，在於鼓勵勞資間自

願性的諮商與合作，藉以增進企業內勞資雙方的溝通，減少對

立衝突，使雙方凝聚共識，進而匯集眾人的智慧與潛能，共同

為執行決議而努力。可見勞資會議重在企業內部經營管理運作

之協調與順暢，與工會組織旨在保障勞工團結權(工會法第 1條

參照)，形成相對於雇主之外部集團力量以平衡雇主之經濟優

勢，並提升勞工地位及改善勞工生活，尚非完全相同。準此，

縱使勞資會議之勞方代表由企業工會辦理選舉，惟得否因而認

勞資會議相關事項屬於工會活動，仍應視個案具體情形判斷。

如該事項依具體情形得認與工會活動有關，致不當影響、妨礙

或限制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仍有構成不當勞動行為之可

能。例如，企業工會採全員入會制而得認其選出之勞資會議勞

方代表足以代表全體勞工，且有具體事實足認雇主與企業工會

長期皆以勞資會議作為對話、溝通工會事務之管道，在此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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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關係之脈絡下，勞資會議相關事項即可能屬於工會活動之

一環。 

 

二、 所謂「往例」或「援例」，雙方既不爭執於 107年 6月 5日之前

均按月召開舉行總公司、空服處、航務處勞資會議、每二月召

開高雄分公司勞資會議，該等召開頻率之「往例」即屬申請人

與相對人協商關於勞資會議公假、出席人數之共識，參諸申請

人提出之相關勞資會議記錄，足認相對人與申請人間確實長期

以勞資會議作為對話、溝通工會事務之管道，自應認係與工會

活動有關之事項。 

【裁決主文】 

申請人  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 

設桃園市大園區航站南路 1號 

代表人  劉惠宗 

        住桃園市 

代理人  魏千峯律師、姚妤嬙律師、李柏毅律師 

        設台北市中正區林森南路 4號 4樓之 1 

相對人  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設桃園市大園區航站南路 1號 

代表人  何煖軒 

住桃園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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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人  陳金泉律師、葛百鈴律師、康立賢律師 

        設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 3段 57號 3樓 

上列當事人間不當勞動行為爭議案，經本會於民國（以下均同）108

年 1月 11日詢問程序終結，並於同年 1月 18 日作成裁決決定如下： 

主  文 

一、 確認相對人未於 107年 7月份召開總公司勞資會議、未於 107

年 7月及 8月份召開空服處勞資會議、未於 107年 9月份召

開高雄分公司勞資會議、未於 107年 9月份召開航務處勞資

會議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

為。 

二、 確認相對人否准申請人第五分會新舊任幹事、候補幹事及會

員代表出席 107年 7月 16日第三十一屆新舊任幹事交接暨會

員代表聯席會會務假一日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 35條第 1

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三、 確認相對人否准申請人第三分會理、監事及候補幹事出席第

三分會 107年 8月 13日、9月 17日、10月 15日、11月 24

日幹事會會務假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之

不當勞動行為。 

四、 申請人其餘之請求駁回。 

事實及理由 

貳、 程序部分： 

一、 按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39條第 1、2項規定：「勞工因工會法第

35條第 2項規定所生爭議，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裁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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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裁決之申請，應自知悉有違反工會法第 35條第 2項規定之

事由或事實發生之次日起 90日內為之。」；同法第 51條第 1

項規定：「基於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及團體協約法第 6條第

1項規定所為之裁決申請，其程序準用第 39條、第 40條、

第 41條第 1項、第 43條至第 47條規定。」 

二、 查申請人於 107 年 9 月 20 日申請本件裁決，主張：（一）相

對人未依慣例於 107年 7月份召開總公司勞資會議、（二）相

對人未依慣例於 107 年 7 月及 8 月份召開空服處勞資會議、

（三）相對人未依慣例於 107 年 9 月份召開高雄分公司勞資

會議、（四）相對人未核給申請人第六分會第三十一屆幹事林

甲○○、陳○○、林乙○○、吳○○於 107年 7月 18日出席

高雄分公司勞資會議四小時會務假、（五）相對人未核給申請

人第五分會新舊任幹事、候補幹事及會員代表出席 107 年 7

月 16 日第三十一屆新舊任幹事交接暨會員代表聯席會一日

會務假、（六）相對人否准申請人第三分會理、監事及候補幹

事出席第三分會 107年 8月 13日幹事會會務假之行為，構成

違反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此部分請

求未逾 90日之期間，合先敘明。 

三、 又「依勞資爭議處理法及不當勞動行為裁決辦法，均未限制

申請人不得追加或變更請求裁決事項，故就是否允許申請人

追加或變更，本會自有裁量權」(最高行政法院 104年度判字

第 440號判決意旨參照)。申請人提起本件裁決後，分別於 107

年 11月 5日追加請求裁決事項，主張相對人未依慣例於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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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月份召開航務處勞資會議，構成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及 107 年 11 月 29 日追加請求裁決事

項，主張相對人否准申請人第三分會理、監事及候補幹事出

席第三分會 107 年 9 月 17 日、10 月 15 日、11 月 24 日幹事

會會務假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之不當勞

動行為。雖相對人就申請人追加「相對人未依慣例於 107 年

9 月份召開航務處勞資會議」乙項，認為有礙相對人答辯，

不予同意（第 1次調查會議紀錄第 6頁）。惟上開申請人追加

請求裁決事項，與其先前所請求者，均基於同一事實，追加

後不致影響調查程序之進行，對相對人亦無程序上之不利

益，且未逾 90日之期間，爰准許申請人之追加請求。 

參、 實體部分：  

一、 申請人之主張及請求： 

(一) 相對人單方變更總公司勞資會議開會頻率，未依慣例於 107

年 7月份召開總公司勞資會議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1. 兩造間慣例係按月召開總公司勞資會議，討論各項勞資議

題。惟相對人於 107 年 2 月 27 日勞資會議提案變更為每

季召開乙次，後勞方代表於 107 年 3 月 28 日勞資會議主

張維持每月召開。於雙方無法達成共識下，相對人竟於

107年 6月 27日勞資會議上單方決定並宣布：「公司已充

分說明調整會議頻率之必要性，下次勞資會議訂於 08/29

召開。」經勞方代表主張維持按月召開無效。事後，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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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亦的確未於 107年 7月份召開總公司勞資會議，而直接

於 107年 8月 29日召開勞資會議（申證 1第 2至 3 頁）。 

2. 勞資會議為申請人工會活動之一部份，相對人單方變更勞

資會議之開會頻率，已對申請人工會活動造成不利影響。 

(1) 按勞資會議實施辦法第 5 條第 1、2 項可知，於勞資會議

實施辦法的制度設計下，於存在企業工會之情形，勞資會

議勞方代表係由工會經民主程序產生，實務上勞資會議勞

方代表也通常代表工會，難謂勞資會議與工會活動完全無

關。 

(2) 裁決實務上，關於勞資會議應屬工會活動一部份，可參勞

動部 106年勞裁字第 68號裁決決定書意旨（附件 1第 26

至 27 頁）。另按勞動部 106 年勞裁字第 9 號裁決決定意

旨，可知工會幹部擔任勞資會議勞方代表，而於勞資會議

上發言爭取勞工權益，亦曾受貴會認定屬於受不當勞動行

為禁止規定所保障之工會活動（附件 2第 17頁）。 

(3) 另觀【中華航空公司企業工會勞資會議代表選舉辦法】（申

證 17），第 2條規定勞方代表由申請人會員大會或會員代

表大會選舉、第 5條規定勞方代表應具工會會員身份、第

8 條規定勞方代表於會議中所為之表示應向會員代表大

會或理事會負責、第 9條規定會員代表大會或理事會得召

回未善盡職責或違反申請人意思的勞方代表。可知，總公

司勞資會議之勞方代表必須代表申請人工會意思發言、受

申請人監督，則總公司勞資會議當屬工會活動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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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又申請人工會章程第 3 條規定:「本會以保障會員權益、

增進會員知能、謀求會員福利、促進航空事業發展為宗

旨」、第 6 條第 7、9 款規定:「本會任務如下:…七、有關

勞動條件之促進及改善事項。…九、合於第三條宗旨及其

他法律規定之事項」、第 23條第 10款規定:「本會理事會

職權如下：…十、依各項選舉辦法，辦理勞方代表選舉事

宜」（申證 25 第 1 至 2 頁、第 4 頁）。則勞資會議應符合

章程第 3 條所規定申請人宗旨、第 6 條第 7、9 款規定所

規定申請人任務，章程第 23條第 10款規定之選舉事宜亦

應包括勞資會議勞方代表選舉，故章程雖無明文，但解釋

上勞資會議仍屬符合工會宗旨、任務的工會活動。 

(5) 綜上，勞資會議在制度上就被設計為與工會息息相關，且

相對人總公司勞資會議之勞方代表，均由申請人經民主選

舉產生，對申請人負責，必須代表會員向相對人反映勞資

議題，參照前引裁決實務見解，此當屬正當工會活動範

疇，不應獨立切割於工會以外。但相對人未尊重勞方反對

之意見，即單方變更現有按月召開勞資會議之開會頻率，

已對申請人工會活動造成不利影響。 

3. 又勞資間慣例應受尊重，雇主無正當理由，不得未經協商

單方變更慣例，否則亦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

之不當勞動行為，此經貴會多次裁決在案。兩造間按月召

開勞資會議之慣例已歷史久遠，相對人過去既無認為開會

頻率不妥，卻於申請人第十屆工會上任，兩造間勞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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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張之時期，片面變更勞資會議開會頻率，顯有藉此弱化

申請人工會功能之動機。 

(二) 相對人單方變更空服處勞資會議開會頻率，未依慣例於 107

年 7 月及 8 月份召開空服處勞資會議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1. 依兩造間慣例，相對人空服處原按月召開一次勞資會議，

相對人並依例給予勞方代表會務假出席勞資會議。惟相對

人先於 107 年 5 月 24 日空服處第 278 次勞資會議臨時動

議提案，建議三個月開一次勞資會議。經申請人第三分會

之勞方代表回覆不同意（申證 2第 9頁）。 

2. 申請人於 107 年 6 月 5 日發函相對人請求 107 年 7 月 19

日第 280次勞資會議代表之會務假，而相對人於 107年 6

月 12日亦回函稱 107年 7月 19日勞資會議代表之會務假

由空服處審酌核定，並無不予召開 107 年 7 月 19 日勞資

會議之意（申證 3）。 

3. 詎料，相對人於 107 年 6 月 21 日第 279 次勞資會議卻單

方宣布:「日後本處勞資會議將每三個月開會一次，下次

勞資會議時間為九月」，經申請人第三分會之勞方代表回

覆「依循往例為每個月進行，不同意事業單位片面更改開

會次數」（申證 4）。事後，相對人亦確實未於 107年 7月

份、 8月份召開勞資會議。 

4. 空服處勞資會議，是由申請人第三分會選舉幹事，由第三

分會幹事擔任勞資會議勞方代表（申證 19）。空服處勞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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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勞方代表也是第三分會幹事擔任（申證 3）。又第三

分會每月召開幹事會，幹事會會將新提案決議「轉處內勞

資會議」，空服處勞資會議的議題亦會在幹事會檢討追

蹤。可知，空服處勞資會議，應為申請人第三分會工會活

動之一部份。相對人如此單方破壞慣例，變更空服處勞資

會議開會頻率，已影響申請人第三分會工會活動，亦引起

工會基層不滿並質疑的聲音（申證 28第 7頁、申證 29），

且是出於弱化工會功能之動機，應構成不當勞動行為。 

(三) 相對人單方變更高雄分公司勞資會議開會頻率，未依慣例於

107 年 9 月份召開高雄分公司勞資會議之行為，構成工會法

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1. 依兩造間慣例，相對人高雄分公司原固定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勞資會議，相對人並依例給予勞方代表會務假出席勞資

會議。惟相對人於 107 年 7 月 18 日高雄分公司第三十屆

第七次勞資會議臨時動議提案，分公司勞資會議應為每季

召開乙次。經申請人第六分會勞方代表反對（申證 5第 7

頁）。 

2. 詎料，因資方遲無通知 107年 9月份勞資會議召開日期，

申請人第六分會於 107 年 8 月 30 日發函相對人高雄分公

司詢問，但相對人 107 年 9 月 3 日回文卻直接訂 107 年

10月 24日召開高雄分公司第三十屆第一次勞資會議（申

證 6）。 

3. 高雄分公司勞資會議，是申請人第六分會選舉幹事，由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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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分會幹事擔任勞資會議勞方代表（申證 7），勞資會議

應為申請人第六分會工會活動之一部份。然相對人片面將

開會頻率變更為每三個月召開一次，又再次破壞勞資慣

例。 

(四) 相對人單方變更航務處勞資會議開會頻率，未依慣例於 107

年 9月份召開航務處勞資會議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1. 兩造間原有按月召開航務處勞資會議之慣例。惟相對人先

於 107 年 3 月 14 日航務處勞資會議臨時動議提案表示：

「2018下半年起，航務處勞資會議改為每季召開」。後雖

於 107年 5月 10日勞資會議，有討論：「建議試行每季召

開二次勞資會議」。但於 107年 6月 14日勞資會議，相對

人仍堅持改為每季召開，申請人第二分會雖於會議上主張

維持按月召開，然 107 年 7 月 12 日勞資會議後，相對人

仍宣布：「預訂下次會議日期訂為：2018年 10月 11日(星

期日)。」而不願維持按月召開航務處勞資會議之慣例（申

證 14第 15至 16頁、第 48頁）。 

2. 申請人第二分會因不同意相對人之片面變更開會頻率，尚

於 107 年 8 月 29 日發函相對人航務處行政部要求控留勞

方代表參與 107 年 9 月 13 日勞資會議日、於 107 年 9 月

4日再發函明確表示「不同意每季召開一次勞資會，請依

照過去現有協商會議時程進行，並協助控留 9月會議日下

午行程」，但相對人航務處 107 年 9 月 7 日回函仍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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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關航務處勞資會議召開日期…改為每季舉辦。下

次會議時間為 2018/10/11」（見申證 15）。 

3. 航務處勞資會議，是申請人第二分會選舉幹事，由第二分

會幹事擔任勞資會議勞方代表。且第二分會每月召開幹部

聯席會，並會將幹事會提案決議「提請勞資會議」（申證

26）。勞資會議應為申請人第二分會工會活動之一部份。

然相對人片面將開會頻率變更為每三個月召開一次，已對

申請人工會活動造成不利影響。 

(五) 相對人未核給申請人第六分會第三十一屆幹事林甲○○、陳

○○、林乙○○、吳○○於 107年 7月 18日出席高雄分公司

勞資會議四小時會務假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1. 依慣例相對人高雄分公司原每兩個月召開一次勞資會

議，另申請人第六分會每月召開一次幹事會，如該月同時

有幹事會及勞資會議，即同日舉行。 

2. 又高雄分公司慣例是新舊幹事交接，則新舊幹事均核給一

日會務假，以利交接。但本次相對人高雄分公司承辦人賈

建國於 107 年 7 月 4 日回信告知，107 年 7 月 18 日勞資

會議核給第三十屆原任幹事 107年 7月 18日一天公假（4

小時勞資會議及 4 小時幹事會務假），新任第三十一屆幹

事林甲○○、陳○○、林乙○○、吳○○僅核給 4小時幹

事會務假（申證 7 第 3-4 頁）。雖第六分會幹事許○宜於

107年 7月 5、6、9日多次回信爭取相對人依慣例核給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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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幹事「一日(8小時)會務假」，惟相對人不予同意（申證

7第 1至 2頁）。 

3. 申請人第六分會適逢新舊幹事交接，對於 107 年 7 月 18

日勞資會議，相對人原應聽取勞方意見，由勞方決定由新

或舊任幹事出席勞資會議，但卻片面代勞方決定由原任第

三十屆幹事出席，事後又藉此破壞慣例，因此不給予新任

幹事林甲○○、陳○○、林乙○○、吳○○一日會務假，

而僅給予 4小時幹事會務假，此破壞慣例，又介入勞方內

部人事運作，經申請人第六分會申請勞資爭議調解，惟仍

調解不成立（申證 8），此應已構成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

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六) 相對人未核給申請人第五分會新舊任幹事、候補幹事及會員

代表，出席 107年 7月 16日第五分會第三十一屆新舊任幹事

交接暨會員代表聯席會會務假一日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1. 依兩造間慣例，申請人第五分會每年經改選幹事後，於 7

月份召開新舊任幹事交接暨會員代表聯席會，藉此讓第五

分會會員代表熟悉新舊任幹事與分會會務，相對人過去均

核給申請人第五分會新舊任幹事(含候補)及會員代表會

務假一日。106 年 7 月 21 日第五分會第三十屆新舊任幹

事交接暨代表聯席會，相對人尚核給新舊任幹事、會員代

表會務假一日，僅候補幹事未核給（就相對人未核給第五

分會候補幹事出席幹事會之會務假，前經勞動部 106年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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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字第 44號裁決在案），亦可見此慣例之存在（申證 9）。 

2. 申請人於 107 年 7 月 4 日發函相對人請求 107 年 7 月 16

日第五分會第三十一屆新舊任幹事交接暨代表聯席會之

會務假一日，相對人於 107年 7月 9日回函卻僅核給新舊

任幹事共 11 人會務假半日，未依慣例核給全體新舊任幹

事、候補幹事及會員代表共 26人一日會務假（申證 10）。 

3. 相對人雖稱依兩造 106年 10月 11日協調會議紀錄決議事

項第四項「公司給予工會各分會幹事出席會議每月半日公

假」，僅核給幹事會務假半日（申證 10第 4頁），然查「新

舊任幹事交接暨代表聯席會」並非單純之幹事會，非為兩

造 106年 10月 11日協調內容之一，既然非經協商，原有

慣例自不容單方變更，今相對人片面變更，自已影響申請

人第五分會會務運作。 

(七) 相對人否准申請人第三分會理、監事及候補幹事出席第三分

會 107年 8月 13日、9月 17日、10月 15日、11月 24日幹

事會會務假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之不當

勞動行為。 

1. 就申請人第三分會理、監事及候補幹事出席第三分會幹事

會，依慣例應由相對人給予會務公假，此經前案勞動部

106 年勞裁字第 44 號裁決書查明，相對人並因單方變更

上開慣例，經裁決認定構成不當勞動行為在案（申證 11

第 1 至 2 頁裁決主文第二、三項、第 31 至 32 頁）。106

年勞裁字第 44 號裁決作成後，相對人對於申請人第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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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106 年 12 月份起的幹事會，仍未依慣例給予會務假。

此經貴會 107 年勞裁字第 21 號裁決再次認定構成不當勞

動行為（見申證 16 第 2 頁裁決主文第三、六、七項、第

34至 37頁裁決理由）。 

2. 惟相對人仍持續否准申請人第三分會理、監事及候補幹事

出席第三分會 107年 8 月 13日幹事會會務假（申證 12）、

否准申請人第三分會候補幹事出席第三分會 9 月 17 日幹

事會會務假（申證 20）、否准申請人第三分會候補幹事出

席第三分會 10月 15日幹事會會務假（申證 21）、否准申

請人第三分會理監事及候補幹事出席第三分會 11月 24日

幹事會會務假（申證 22），相對人顯繼續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3. 雖相對人否准候補幹事林丙○○出席第三分會 107 年 8

月 13 日、9 月 17 日、10 月 15 日、11 月 24 日幹事會之

會務假，但林丙○○仍出席上開四次幹事會（申證 23），

並受排班為 RDO（request days off，即係所謂申請休假日）

（申證 13、申證 24），將會被列入休假日數之計算，而影

響林丙○○年度可休假天數。爰請求貴會命相對人依慣例

核給林丙○○出席 107 年 8 月 13 日、9 月 17 日、10 月

15日、11月 24日幹事會假別代碼MT公假(meeting公假，

給薪方式為給予一日薪資)。 

(八) 請求裁決事項如下： 

1. 請求確認相對人未依慣例於 107年 7月份召開總公司勞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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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不當勞

動行為。 

2. 請求確認相對人未依慣例於 107年 7月及 8月份召開空服

處勞資會議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

不當勞動行為。 

3. 請求確認相對人未依慣例於 107年 9月份召開高雄分公司

勞資會議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不

當勞動行為。 

4. 請求確認相對人未依慣例於 107年 9月份召開航務處勞資

會議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不當勞

動行為。 

5. 請求確認相對人否准申請人第六分會第三十一屆幹事林

甲○○、陳○○、林乙○○、吳○○於 107 年 7 月 18 日

出席高雄分公司勞資會議四小時會務假之行為，構成工會

法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6. 請求確認相對人否准申請人第五分會新舊任幹事、候補幹

事及會員代表出席 107 年 7 月 16 日第三十一屆新舊任幹

事交接暨會員代表聯席會會務假一日之行為，構成工會法

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7. 請求確認相對人否准申請人第三分會理、監事及候補幹事

出席第三分會 107年 8月 13日、9月 17日、10月 15日、

11月 24日幹事會會務假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 35條第 1

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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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相對人應自本裁決決定書送達翌日起 7日內，核給申請人

第六分會第三十一屆幹事林甲○○、陳○○、林乙○○、

吳○○於 107 年 7 月 18 日出席高雄分公司勞資會議四小

時會務假。 

9. 相對人應自本裁決決定書送達翌日起 7日內，核給申請人

第三分會候補幹事林丙○○參加 107 年 8 月 13 日、9 月

17日、10月 15日、11月 24日幹事會假別代碼 MT公假。 

(九) 其餘參見申請人 107年 9月 19日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案件申請

書、107年 11月 5日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案件追加裁決事項書、

107年 11月 29日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案件補充理由(一)書、107

年 12月 12日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案件補充理由(二)書、107年

12月 18日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案件補充理由(三)書，及各該書

狀檢附之證物。 

一、 相對人之答辯及主張： 

(一) 申請人之裁決申請駁回。 

(二) 申請人請求裁決事項第一至四項，有關主張相對人調整勞資

會議開會頻率部分，不構成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之不

當勞動行為。 

1. 按勞資會議與申請人工會並不能劃上等號，勞資會議與申

請人工會會務之範疇也不相同，乃分屬二事不得混為一

談。此參勞資會議實施辦法第 3條規定，勞資會議係由「勞

資雙方」同數代表所組成；而申請人工會為企業工會，依

照工會法第 14 條之規定「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主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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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不得加入該企業之工會」，亦即，申請人工會內並無

如同勞資會議有「資方代表」。是從組織面而言，勞資會

議與申請人工會完全不同。勞資會議之召開、議事過程及

決議等，均絕非屬工會活動甚明。 

2. 又按勞資會議之勞方代表由申請人工會會員或會員代表

大會選舉之，此乃係勞資會議實施辦法第 5條第 1項之規

定，惟不得逕以此即將勞資會議與申請人工會之會務混為

一談，逕認勞資會議即屬工會活動之範疇。蓋勞資會議乃

採合議制，須由同數之資方與勞方代表共同討論，勞資會

議上勞資雙方代表之討論、議決及任何互動，與申請人工

會活動完全無關。更何況，並非所有勞方代表均具有「工

會幹部」之身分（按因申請人工會乃採全員入會、當然入

會，所有勞方代表均具有申請人工會會員身分），更顯示

勞資會議與申請人工會所辦之工會活動有所區隔。且，申

請人工會亦未說明空服處、高雄分公司、航務處勞資會議

之勞方代表是如何產生，與申請人工會有何關聯，遽指相

對人有不當影響、妨礙或阻礙申請人工會活動，顯無可採。 

3. 申請人援引之貴會 106 年勞裁字第 68 號裁決決定背景事

實與本件全然不同，該案係雇主對於企業工會依會員代表

大會所選舉出之勞方代表不予接受；而本件相對人並無涉

入申請人工會之會務運作，相對人並無不接受申請人工會

勞方代表的情形，也並非未召開勞資會議，只是將勞資會

議召開頻率改為每三個月一次，自不得比附援引。況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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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勞裁字第 68 號裁決決定係認定「辦理選舉勞資會

議之勞方代表」係屬工會活動，本件與申請人工會推選勞

資會議之勞方代表並無關連，故相對人並無影響工會活

動。 

4. 此外，依勞資會議實施辦法第 18 條規定，每三個月舉行

一次勞資會議，即符合法令規範之要求。因多數勞資會議

之議題並非短時間內即可有共識，勞資雙方可適時以電子

郵件與他方進行討論，事實上在相對人內部近幾年頻繁地

召開勞資會議，並無法有效率地討論而共商出具體結論，

議事過程往往都流於空轉。 

5. 且勞資會議之設置目的係僅為確保勞資雙方溝通管道之

暢通，然相對人公司除勞資會議以外，亦設有其他多樣促

進勞資雙方溝通之平台，並不缺乏意見表達之管道。例

如：工作研討會、客艙管理會議、Team+「梅問題，我幫

您」群組及華航資訊系統首頁之「有話直說」（相證 1）

等，申請人工會若有問題也可隨時發函予相對人，相對人

亦均本於誠信回應。相對人公司於多元勞資溝通管道皆暢

通下，為免每月（或每二個月）召開勞資會議耗費不必要

之時間與成本，又頻繁召開會議也無具體成效之情形下，

將勞資會議改為每季召開一次乃屬必要，對於勞資雙方間

之溝通管道亦無造成任何阻礙，並未違法，也與申請人工

會活動毫無關聯。 

6. 更況，申請人工會與相對人公司間關於團體協約之討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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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影響，此由雙方於 107年 1月 6日團體協約屆期後，

目前已進行 9次團體協商會議(時間分別為 107年 3月 15

日、4 月 12 日、5 月 17 日、6 月 7 日、7 月 5 日、8 月 2

日、9月 6日、10月 4日及 11月 1日)，可見申請人工會

活動及表達意見之管道並不受影響。是相對人將總公司勞

資會議、第三分會及第六分會勞資會議開會頻率減少為每

季一次，並非打壓或妨礙申請人工會，絕不構成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三) 針對申請人請求裁決事項第五、八項，未核給申請人第六分

會第 31 屆幹事林甲○○等 4 人出席 107 年 7 月 18 日出席勞

資會議 4小時會務假部分： 

1. 申請人第六分會第 31 屆幹事林甲○○等 4 人為新任第六

分會之幹事，渠等任期係自 107年 8月 1日開始。故 107

年 7 月 18 日舉行第六分會勞資會議時，本即應由具有勞

方代表資格之人出席，而申請人工會第六分會第 30 屆之

勞方代表任期尚未屆至，故自應由現任之勞方代表出席，

相對人公司亦按此核給第 30 屆勞方代表 4 小時公假，並

無違誤。而林甲○○等 4 人尚不具幹事身分，並非勞方代

表，依相對人與申請人工會 106年 10月 11日於桃園市政

府勞動局達成之協議第 5 項約定（相證 2），相對人本即

無庸核給不具勞方代表身分之林甲○○等 4人公假。至於

107年 7月 18日之「第六分會幹事會」，依照相證 2雙方

於 106年 10月 11日之協議第 4項約定，相對人公司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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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給尚不具幹事身分之林甲○○等 4人會務假之義務。 

2. 然相對人為利申請人工會第六分會新、舊任幹事順利交

接，另外核給新任幹事林甲○○等 4人 107年 7月 18日

4小時出席幹事會之會務假，此乃係優於雙方約定之額外

給與。不僅如此，相對人公司更秉善意，同意申請人工會

第六分會新任幹事，列席旁聽 107年 7月 18之第六分會

勞資會議（申證 7）。 

3. 從而，相對人公司未核給申請人第六分會第 31 屆幹事林

甲○○等 4 人出席 107 年 7 月 18 日出席勞資會議公假，

乃係依雙方之 106年 10月 11日協議，並無打壓或妨礙申

請人工會，絕不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不當

勞動行為。 

(四) 針對申請人請求裁決事項第六項，未核給申請人第五分會新

舊任幹事、候補幹事及會員代表出席 107 年 7 月 16 日第 31

屆新舊任幹事交接暨會員代表聯席會 1日會務假部分： 

1. 按相證 2相對人與申請人工會 106年 10月 11日之協議第

4 項約定：「公司給予工會各分會幹事出席每月半日之公

假（三分會另案討論）。惟有關候補幹事參與幹事會之給

假議題，後續再行協商。」。亦即，依該協議候補幹事並

無每月半日出席幹事會之會務假，相對人公司須核給每月

半日之出席幹事會會務假者，應僅限於「現任、正式幹

事」。不具有正式幹事身分者，依 106 年 10 月 11 日之協

議第 4項約定，相對人並無核給會務假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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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另且，因申請人第 10 屆工會修改章程，將原三個月舉行

一次之理監事會，改為每月召開，逕自改變理監事會開會

頻率並大幅增加請休會務假人次，為此爭議雙方乃於 106

年 10月 11日達成協議，相對人公司同意放寬理監事及幹

事會之會務假，故而就申請人工會之幹事暨會員代表聯席

會部分即不核給會務假。 

3. 惟相對人公司因申請人工會第五分會適逢新、舊任幹事交

接，為利申請人工會第五分會之會務運行順利，亦秉善意

以優於雙方 106年 10月 11日協議約定，核給「新任幹事」

107 年 7 月 16 日出席第五分會幹事會半日之會務假（申

證 10第 3頁）。 

4. 從而，相對人公司對於其餘非幹事之人員、因渠等身分不

符合雙方 106年 10月 11日協議約定之範疇，故未核給出

席申請人第五分會 107 年 7 月 16 日新舊任幹事交接暨會

員代表聯席會之會務假，此並無打壓或妨礙申請人工會，

絕不構成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五) 針對申請人請求裁決事項第七、九項，否准申請人第三分會

理、監事及候補幹事出席第三分會 107 年 8 月 13、9 月 17

日、10月 15日、11月 24日幹事會會務假部分： 

1. 按申請人第 9屆工會以前有設常務理監事，每月召開常務

理監事會；而一般理監事會係每 3個月召開一次，故而過

去理監事為瞭解幹事執行庶務之情形會出席幹事會。然因

申請人第 10 屆工會廢除常務理監事，改為「全體理監



第 22 頁，共 38 頁 

事」、「每月」召開理監事會，已密集頻繁開會，故無再出

席幹事會之必要。因此，雙方乃於 106年 10月 11日協議，

相對人同意理監事出席理監事會的會務假增加(由每 3 個

月 1 天變成每月 1 天)，而就理監事及候補幹事參加幹事

會部分即不再給公假。蓋依 106 年 10 月 11 日協議第 10

項，就第三分會理監事、候補幹事出席幹事會之會務假要

再協商，於雙方未協商完成前即無共識，就相對人公司應

否給予第三分會理監事、候補幹事出席幹事會之會務假存

有爭議，相對人即無核給會務假之義務（相證 2）。 

2. 且自申請人工會第 10 屆工會上任、修改章程變更開會頻

率後，請休會務假之人次確實大幅成長，再加上相對人與

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於 105 年 6 月 24 日簽訂一般性集

體協議（相證 4、下簡稱 0624 協議）達成七項合意，其

中第 3項要求相對人給予空服員每年 123天、每季 30天、

每月 8日保證休假，每季結算，如不足要給 3日補休。實

已大幅墊高相對人公司之人力成本。 

3. 申請人一再主張慣例，然所謂「慣例」需綜觀過去整體給

假之背景事實。在申請人第 10 屆工會改變章程及修改開

會人次及頻率後，再加上 0624 協議簽署後相對人公司之

人力成本大幅飆升之情形下，此實已與申請人工會第 9

屆工會當時給假之背景完全不同，而應有「情事變更原則」

之適用，申請人工會不得一味要求援例辦理，相對人也無

依慣例辦理之義務。更況該情事變更乃係導因於申請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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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之事由，自應由申請人工會主動與相對人公司協商為

是。 

4. 以下爰謹分項說明情事變更之具體事由： 

(1) 過去申請人工會第 9屆工會（102/5/19至 106/5/18）係每

三個月召開一次理監事會議；第 10 屆工會（106/5/19 迄

今）則係每個月召開一次理監事會議，故全體理監事會會

務假之日數已經明顯增加。 

(2) 再者，申請人工會第 9屆工會屬於第三分會之理、監事僅

有 1人，而第 10屆第三分會之理、監事增加為 13人（參

相證 3），故第三分會理、監事出席幹事會會務假之人次

將從一年 12天（1人×12次），大幅增加為一年 156天（13

人×12 次）成長幅度高達 13 倍！此亦可見第 9 屆與第 10

屆之基礎事實已完全不同。若如申請人工會主張均應依慣

例給假，相對人則亦僅須每三個月核給理監事會公假 1

日即可，然目前相對人已放寬核給全體理監事每月 1日會

務假，因此申請人工會亦不能再要求理監事及候補幹事參

加幹事會之會務假。 

(3) 綜合前述兩項會務假，第三分會理、監事參加幹事會的會

務假的天數已大幅度增加 13 倍，確已構成情事變更，相

對人無法遵循慣例再核給第三分會理、監事參加幹事會之

會務假。蓋若相對人同時核給第三分會理、監事參加「理

監事會」及「幹事會」之會務假，一年即須核給 312天會

務假（13位理監事每月出席理監事會：13×12、13位理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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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每月出席幹事會：13×12，共計 156+156=312），此幾乎

等於是相對人公司替申請人工會第三分會負擔一位全職

會務人員之薪資。以空服員平均日薪約 1700 元計算，若

相對人公司一年核給 312天會務假，等於一年就須支出會

務假成本高達 530,400元（1700*312），完全不合理！  

(4) 此外，空服員之排班須符合相證 5交通部民航局所制定之

航空器飛航作業管理規則（簡稱 AOR），例如：個人飛時

連續 30日內不超過 120小時、執勤期間連續 30日內不超

過 230 小時、執勤期間超過 12 小時於執勤完畢後應給予

連續 24 小時以上之休息、待命與因公執行非飛航任務完

畢後應給予連續 11 小時以上之休息、連續 7 日內應給予

連續 30 小時以上且符合完整 1 曆日之休假等等規定。再

加上相證 4、0624協議，導致相對人公司空服處在排班上

碰上非常大的困難。然有些空服員因大量請休會務假，形

成相對人一邊面臨要給會務假、又要保障年休 123日之義

務，另一邊又受限於 AOR空服員排班規範之要求，以致

根本無法替空服員安排勤務，而其單月根本達不到保證飛

時 60小時。而空服員如達不到最基本的 60小時，相對人

卻仍須給付 60 小時飛行加給，相對人根本沒有獲得勞工

提供勞務之利益，卻反要支付超額對價，此對相對人公司

而言是非常沉重之負擔！ 

(5) 而申請人工會第 10 屆工會第三分會之多位幹部亦身兼外

部工會之幹部（相證 6），渠等至外部工會開會也會向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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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人公司申請會務假。舉例而言，編號 16 之員工身兼申

請人工會理事、第三分會幹事、申請人工會會員代表、空

服員職業工會理事、空服員職業工會會員代表，以及全國

航空業總會監事。以該員過去一年（106 年 11 月至 107

年 10月）實際班表統計觀諸（相證 7），相對人一共核給

45天會務假。以空服員平均日薪約 1,700元計算，相對人

公司單就該員一人一年之會務假成本就高達 76,500 元

（1700*45），可見相對人公司實際上花費相當大之成本替

申請人工會養會務人員，此完全不合理！且從相證 7編號

16 員工過去一年實際班表觀諸，其過去一年休假 123 天

加上會務假 45天及特別休假 25天，其實際工作天數僅有

172 天，一年內甚至有 7 個月實際飛時未達最基本的 60

小時，相對人公司僱用該員獲得其勞務提供之利益，根本

不足相對人所給予之薪資，完全不符合經濟成本效益，也

完全悖離雇主僱用員工係以營利為目的之本質！顯見申

請人工會所請過多之會務假確實嚴重影響相對人公司之

空服員排班，亦降低相對人公司產值，相對人公司付出之

薪資成本卻未能獲得相應之勞務給付，此顯非事理之平。 

5. 綜上所述，相對人公司為考量企業經營以及成本效益，確

實有控管會務假之必要性，而在申請人工會第 10 屆工會

修改章程改變開會頻率及第三分會理監事人數增加 13

倍，此些與過去第 9屆工會之基礎事實完全不同，已無所

謂慣例可言。且在雙方 106年 10月 11日之協議上又未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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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合意，是在雙方協商完成之前，相對人並無依慣例核給

「第三分會理、監事及候補幹事出席第三分會幹事會」會

務假之義務。從而，相對人公司否准第三分會理、監事及

候補幹事出席第三分會幹事會會務假之行為，絕不構成工

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6. 再且，會務假之存在目的是在於讓工會運作無礙，使幹部

得安心辦理會務，但絕非無端增加雇主成本，而申請人工

會第 10 屆工會上任以來，運作迄今根本無任何阻礙，亦

即相對人未核給申請人工會「第三分會理、監事及候補幹

事出席第三分會幹事會」會務假並無不當妨礙、影響或限

制申請人工會之工會活動，不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

第 5款規定之不當勞動行為。 

7. 另參貴會 106年勞裁字第 44號裁決決定書：「實際上未自

行請假或該日本即未排上班日而出席第三分會理、監事、

幹事會或勞資會議者，即無請求核給會務假之必要及實

益，其請求核給會務假為無理由。」（相證 8）。就本件申

請人主張應核給第三分會候補幹事林丙○○會務假部

分，惟查林丙○○於 107年 8月 13日、107年 9月 17日、

107年 10月 15日及 107年 11月 24日各開會期日之班表

（參申證 13、24）均為 RDO，屬於毋庸提供勞務之非上

班日，參前揭貴會見解，就非上班日部分申請人並無請求

核給會務假之必要與實益。再者，相對人依 0624 協議要

保障空服員每年 123天休假，如不足甚至要給 3 倍補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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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相對人公司排定休假乃係在履行 0624 協議，申請人工

會不能又主張該日要排會務假，蓋因會務假前提是該日為

工作日始有給會務假之必要，如已為非上班日即無所謂給

會務假問題。 

(六) 其餘參見相對人 107年 11月 2日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案件答辯

書、107年 12月 11日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案件答辯(二)書、107

年 12 月 26 日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案件答辯(三)書及各該書狀

檢附之證物。 

二、 雙方不爭執事項 

(一) 申請人工會就會務假曾申請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嗣經本會 106

年勞裁字第 44號、107年勞裁字第 21號裁決在案。 

(二) 申請人與相對人 106 年 10 月 11 日於桃園市政府勞動局簽署

協調會議紀錄。 

(三) 相對人於 107年 6月 27日召開總公司勞資會議後，並未召開

107 年 7 月份總公司勞資會議，107 年 8 月 29 日始又召開總

公司勞資會議。 

(四) 相對人總公司勞資會議之勞方代表，係申請人工會經由會員

代表大會，從具會員身分之候選人中選舉產生。 

(五) 相對人於 107年 6月 21日召開空服處勞資會議後，並未召開

107年 7月份、8月份空服處勞資會議。 

(六) 相對人於 107年 7月 18日召開高雄分公司勞資會議後，並未

召開 107年 9月份高雄分公司勞資會議。 

(七) 相對人於 107年 7月 12日召開航務處勞資會議後，並未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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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 9月份航務處勞資會議。 

(八) 相對人未核給申請人第六分會第三十一屆新任幹事林甲

○○、陳○○、林乙○○、吳○○出席 107年 7月 18日高雄

分公司勞資會議四小時會務假。 

(九) 相對人僅核給申請人第五分會第三十一屆新任幹事及第三十

屆舊任幹事，出席 107年 7月 16日第五分會第三十一屆新舊

任幹事交接暨代表聯席會之會務假半日，而未核給一日。 

(十) 相對人未核給第五分會第三十一屆新任候補幹事、會員代表

出席 107年 7月 16日第五分會第三十一屆新舊任幹事交接暨

代表聯席會之會務假。 

(十一) 相對人否准申請人第三分會理、監事及候補幹事出席第三

分會 107 年 8 月 13 日幹事會會務假、否准申請人第三分會

候補幹事出席第三分會 9月 17日幹事會會務假、否准申請人

第三分會理、監事及候補幹事出席第三分會 10 月 15 日幹事

會會務假、否准申請人第三分會理監事及候補幹事出席第三

分會 11月 24日幹事會會務假。 

(十二) 第三分會候補幹事林丙○○，於 107 年 8 月 13 日、9 月

17 日、10 月 15 日、11 月 24 日出席第三分會幹事會。且其

於上開幹事會日期之班表為 RDO。 

三、 本案爭點 

經審酌雙方主張及所舉事證，本件爭點為：(一)相對人未於 107

年 7 月份召開總公司勞資會議、未於 107 年 7 月及 8 月份召開

空服處勞資會議、未於 107年 9月份召開高雄分公司勞資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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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於 107 年 9 月份召開航務處勞資會議之行為，是否構成工會

法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二)相對人否准申請

人第六分會第三十一屆幹事林甲○○、陳○○、林乙○○、吳

○○於 107 年 7 月 18 日出席高雄分公司勞資會議四小時會務

假；否准申請人第五分會新舊任幹事、候補幹事及會員代表出

席 107年 7月 16日第三十一屆新舊任幹事交接暨會員代表聯席

會會務假一日；否准申請人第三分會理、監事及候補幹事出席

第三分會 107 年 8 月 13 日、9 月 17 日、10 月 15 日、11 月 24

日幹事會會務假之行為，是否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茲分述如下。 

四、 判斷理由 

(一) 相對人未於 107 年 7 月份召開總公司勞資會議、未於 107 年

7 月及 8 月份召開空服處勞資會議、未於 107 年 9 月份召開

高雄分公司勞資會議、未於 107 年 9 月份召開航務處勞資會

議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1. 按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制度創設的立法目的，在於避免雇主

以其經濟優勢的地位對勞工於行使法律賦予團結權、團體

協商權及團體爭議權時，採取不法且不當反工會組織及相

關活動之不當勞動行為，並能快速回復受侵害勞工之相關

權益。因此，與司法救濟相較，不當勞動行為之行政救濟

之內容，除了權利有無之確定外，尚包括為避免雇主以其

經濟優勢地位而為之不法侵害及快速回復勞工權益之立

法目的，所為預防工會及其會員之權利受侵害及謀求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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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復其權利。基此，按判斷雇主之行為是否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之不當勞動行為時，應依勞資關係脈絡，就

客觀事實之一切情況，作為認定雇主之行為是否具有不當

勞動行為之依據（本會 104 年勞裁字第 27 號裁決決定書

參照）。 

2. 查勞動基準法第 83條規定：「為協調勞資關係，促進勞資

合作，提高工作效率，事業單位應舉辦勞資會議。其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經濟部訂定，並報行政院核定。」關

於勞資會議之勞方代表，如事業單位有結合同一事業單位

勞工組織之企業工會或結合同一廠場勞工組織之企業工

會者，由該工會會員或會員代表大會選舉之；事業單位無

上開工會者，由事業單位或勞工加入事業單位或事業場所

範圍外之企業工會辦理勞方代表選舉，勞資會議實施辦法

第 5 條第 1、2 項分別定有明文。可知勞資會議之勞方代

表之選舉非必由工會辦理，且縱由企業工會辦理選舉而得

認為選舉事務屬於工會活動外，但因企業工會未必包含事

業單位之全部勞工，亦難認勞方代表參與勞資會議僅得表

達工會之意見。因此，勞資會議乃企業內部讓勞工參與公

司經營管理之管道，藉此達到協調勞資關係、促進勞資合

作、並防範各類勞工問題於未然所制定的一種勞資諮商制

度。其基本精神，在於鼓勵勞資間自願性的諮商與合作，

藉以增進企業內勞資雙方的溝通，減少對立衝突，使雙方

凝聚共識，進而匯集眾人的智慧與潛能，共同為執行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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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努力(本部 106年 4月勞資會議說明手冊參照)。可見勞

資會議重在企業內部經營管理運作之協調與順暢，與工會

組織旨在保障勞工團結權(工會法第 1條參照)，形成相對

於雇主之外部集團力量以平衡雇主之經濟優勢，並提升勞

工地位及改善勞工生活，尚非完全相同。準此，縱使勞資

會議之勞方代表由企業工會辦理選舉，惟得否因而認勞資

會議相關事項屬於工會活動，仍應視個案具體情形判斷。

如該事項依具體情形得認與工會活動有關，致不當影響、

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仍有構成不當勞動

行為之可能。例如，企業工會採全員入會制而得認其選出

之勞資會議勞方代表足以代表全體勞工，且有具體事實足

認雇主與企業工會長期皆以勞資會議作為對話、溝通工會

事務之管道，在此具體事實關係之脈絡下，勞資會議相關

事項即可能屬於工會活動之一環。 

3. 查申請人工會採全員入會制，為兩造所不爭，並有申請人

工會章程第七條規定可稽。相對人與申請人間，於 107

年 6月 5日之前均按月召開舉行總公司、空服處、航務處

勞資會議、每二月召開高雄分公司勞資會議，為雙方所不

爭。雖勞資會議實施辦法第 18條規定：「勞資會議至少每

三個月舉辦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然此僅為法

定最低之召開次數，若勞資雙方另有約定或慣例，自應從

其約定或慣例辦理，事屬當然。 

4. 相對人雖主張勞資會議並非工會活動，減少勞資會議之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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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頻率與申請人工會之會務運作無涉，然依相對人提出之

相對人與申請人工會 106年 10月 11日於桃園市政府勞動

局之協議會議，申請人請求相對人辦理之事項(四)「給予

工會各分會幹事與候補幹事出席每月幹事會與處內勞資

會議之公假。」、(五)「同意工會各分會每月召開幹事會

與勞資會議。」、(六)「尊重工會各分會推選之各處勞資

會議勞方代表人選，同意勞方推選人選以各處勞資會議勞

方代表身分參與會議。」皆涉及勞資會議相關事項之協

商。相對人復與申請人達成決議：(四)「公司給予工會各

分會幹事出席每月半日之公假(三分會另案討論)。惟有關

候補幹事參與幹事會之給假議題，後續再行協商。」、(五)

「勞資會議之勞方代表皆可依法參與勞資會議。惟有關三

分會新選任之勞方代表人數議題，由公司於會後參考往例

之給假方式，另案再與工會協商」、(十)「有關三分會幹

事、候補幹事援例申請幹事會、勞資會議及三分會理監事

出席幹事會之議題，會將由局長於下週再開協調會。」顯

見相對人與申請人間確就勞資會議之公假、出席人數進行

協商，並決議給予除三分會以外之各分會幹事每月出席半

日之公假，並同意參考往例給假方式與申請人繼續協商。

所謂「往例」或「援例」，雙方既不爭執於 107 年 6 月 5

日之前均按月召開舉行總公司、空服處、航務處勞資會

議、每二月召開高雄分公司勞資會議，該等召開頻率之「往

例」即屬申請人與相對人協商關於勞資會議公假、出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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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之共識，參諸申請人提出之相關勞資會議記錄，足認相

對人與申請人間確實長期以勞資會議作為對話、溝通工會

事務之管道，自應認係與工會活動有關之事項。相對人未

經再次與申請人協商，片面改變總公司、空服處、航務處、

高雄分公司勞資會議之召開頻率，已違反勞資會議實施辦

法第 12 條第 2 項所定之誠實信用原則，且破壞雙方 106

年 10月 11日協商會議決議之共識，應認相對人所為，已

不當影響申請人工會之活動，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

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二) 相對人否准申請人第五分會新舊任幹事、候補幹事及會員代

表出席 107年 7月 16日第三十一屆新舊任幹事交接暨會員代

表聯席會會務假一日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1. 關於申請人主張申請人第五分會新舊任幹事交接暨會員

代表聯席會，依慣例相對人會給予出席人員(含候補幹事)

一日會務假，相對人並未否認，僅辯稱依上揭 106 年 10

月 11 日協調會議決議第四項約定，現任正式幹事核給每

月半日之出席幹事會會務假，其餘不具有正式幹事身分

者，無核給會務假之義務。 

2. 然查上開決議第四項乃約定「公司給予工會各分會幹事出

席每月半日之公假(三分會另案討論)。惟有關候補幹事參

與幹事會之給假議題，後續再行協商。」是上開約定範圍

並未及於新舊任幹事交接暨會員代表聯席會至明，相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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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該決議主張並無核給新舊任幹事、會員代表及候補幹事

出席 107 年 7 月 16 日申請人第五分會第三十一屆新舊任

幹事交接暨會員代表聯席會一日會務假之義務，尚無可

採。相對人未循協商之方式，違反慣例，片面逕自 106

年 8月起否准申請人第五分會新舊任幹事、會員代表及候

補幹事出席 107 年 7 月 16 日第三十一屆新舊任幹事交接

暨會員代表聯席會之上開會務假，對申請人工會之活動自

造成不當影響，應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項第 5 款之不

當勞動行為。 

(三) 相對人否准申請人第三分會理、監事及候補幹事出席第三分

會 107年 8月 13日、9月 17日、10月 15日、11月 24日幹

事會會務假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之不當

勞動行為： 

1. 關於相對人對於申請人第三分會理、監事及候補幹事出席

第三分會幹事會給予會務假乙節，經查相對人在申請人各

分會第 30 屆幹事之前，各分會之幹事及候補幹事出席申

請人第二、三、四、五分會幹事會及勞資會議時，相對人

均核給會務公假，並為相對人所不爭執，業經本會 106

年度勞裁字第 44號裁決決定、107年度勞裁字第 21號裁

決決定分別認定在案。相對人辯稱依前揭 106年 10月 11

日協調會議決議，就理監事及候補幹事參加幹事會部分不

再給予公假，第三分會幹事、候補幹事援例申請幹事會、

勞資會議及三分會理監、事出席幹事會之議題，會將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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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於下週再開協調會，雙方未協商完成前即無共識，故無

核給會務假之義務。 

2. 然相對人與申請人間既就第三分會理、監事及候補幹事出

席幹事會存在給予會務假之慣例，則在尚未協商變更之

前，自仍應依循慣例辦理。相對人在未與申請人協商之

前，片面變更慣例，否准第三分會理、監事及候補幹事出

席第三分會 107 年 8 月 13 日、9 月 17 日、10 月 15 日、

11月 24日幹事會會務假，自對申請人之工會活動造成不

當影響，應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項第 5 款之不當勞動

行為。 

相對人否准申請人第六分會第三十一屆幹事林甲○○、陳

○○、林乙○○、吳○○於 107年 7月 18日出席高雄分公司

勞資會議四小時會務假之行為，不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按勞資會議實施辦法第 10 條 2 項前段規定：「勞資會議代表

之任期，自上屆代表任期屆滿之翌日起算。」申請人不否認

申請人第六分會第三十一屆幹事林甲○○、陳○○、林乙

○○、吳○○之任期自 107 年 8 月 1 日起算，林甲○○等四

人 107年 7月 18日時既尚非勞資會議代表，相對人否准林甲

○○、陳○○、林乙○○、吳○○四人 107年 7月 18日出席

高雄分公司勞資會議四小時會務假之行為，自不構成工會法

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四) 綜上所述，申請人主張相對人未於 107 年 7 月份召開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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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資會議、未於 107 年 7 月及 8 月份召開空服處勞資會議、

未於 107 年 9 月份召開高雄分公司勞資會議、未於 107 年 9

月份召開航務處勞資會議之行為；否准申請人第五分會新舊

任幹事、候補幹事及會員代表出席 107年 7月 16日第三十一

屆新舊任幹事交接暨會員代表聯席會會務假一日之行為；否

准申請人第三分會理、監事及候補幹事出席第三分會 107 年

8 月 13 日、9 月 17 日、10 月 15 日、11 月 24 日幹事會會務

假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

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決定如主文第一至六項所示。

至於其餘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 按勞資爭議處理法對於裁決救濟命令之方式，並未設有明

文。裁決委員會如果認定雇主之行為構成不當勞動行為時，

究應發布何種救濟命令，本法並未設有限制，裁決委員會享

有廣泛之裁量權，不受當事人請求之拘束，但解釋上，救濟

命令不得違反強行法規或善良風俗，救濟命令之內容必須具

體、確定、可能；而於斟酌救濟命令之具體內容時，則應回

歸至勞資爭議處理法賦予裁決委員會裁量權之制度目的來觀

察，易言之，應審酌裁決救濟制度之立法目的在於保障勞工

團結權、團體協商權、團體爭議權等基本權，以及透過此等

保障來形塑應有的公平的集體勞資關係，具體言之，對於雇

主違反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規定之行為者，裁決委員會於依

據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51條第 2項命相對人為一定行為或不行

為之處分（即救濟命令）時，則宜以樹立該當事件之公平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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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關係所必要、相當為其裁量原則。關於申請人第 3 分會候

補幹事林丙○○參加 107年 8月 13日、9月 17日、10月 15

日、11 月 24 日幹事會，均係非上班日，自無核給會務假之

必要與實益，其請求核給會務假即無理由，爰予駁回。 

五、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雙方其他之攻擊、防禦或舉證，經審核後

對於本裁決決定不生影響，故不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 據上論結，申請人之請求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勞資

爭議處理法第 41條第 1項、第 46條第 1 項、第 51 條第 1 項、

第 2項規定，裁決如主文。 

勞動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 

主任裁決委員 黃程貫 

    裁決委員  康長健 

張詠善 

劉師婷 

              林振煌 

              黃儁怡 

吳姿慧 

              侯岳宏 

蘇衍維 

邱羽凡 

中 華 民 國 １ ０ ８ 年 １ 月 １ ８ 日 

 

如不服本裁決有關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各款之決定部分，得以勞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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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被告機關，於裁決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

院（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101號）提起行政訴訟。 


